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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新疆南部维吾尔族农民和汉族农民在包地、用水、请工、技术学习

几方面交往的描述与分析，说明维汉农民在生产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并讨论利益对族际关

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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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之间冲突的原因是什么？许多学者都进行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建立理念体系。如挫折———攻击

理论认为，攻击是由社会生活中常有的挫折所引起的；相对剥夺理论认为，当人们感知到目前的生活水

准与他们认为应得的生活水准之间存在负向不一致时，就会变得不满；①接触理论认为，更多的接触意

味着更少的民族冲突或文化冲突；②帕克提出的种族或族群关系循环论（即接触→竞争（冲突）→同化）认

为：群体间一开始通过迁移得以接触，然后开始竞争，通常这意味着冲突，而通过竞争，群体间最终会形成

某种形式的适应，最后导致同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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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里夫（1966 年）的群际冲突理论，是二战后对群际关系的所有领域都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该理论的核

心是：“群体成员的群际态度与行为，反映了他们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客观利益。”在利益冲突之时，群际间就

可能出现竞争，并很容易扩展为有偏见的态度乃至公开的敌对行为。而在利益一致时，群际之间有可能采取

合作和友好的态度，如果是互惠的，就更可能取得积极的共同结果。那么什么是“群体利益”？谢里夫将其定义

为：“对群体安全的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一种经济利益、一种政治优势、一种军事重要性、声望或其他”。①显

然，谢里夫的利益冲突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挫折和相对剥夺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结果。
国内学者在对国内族际关系的分析中，使用接触理论的较多，认为语言、文化等的不同形成的交往障碍，

是形成族际偏见、歧视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研究由移民形成的族际关系中更强调交往的客观障碍。在对策

性研究中，也多以促进族际交往，加强彼此了解为目标导向。学者们一般也认可利益关系是影响族际关系的

重要因素，但在宏观分析中往往直接推导出因利益一致出现的民族团结互助，在实证研究中又多局限于由族

际接触引发的资源竞争。在社会现实中，利益表现是多元化的，群体内的个体利益也是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或

合作如何表现，个体利益又如何能够成为群体利益，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值得探讨的。笔者希望

能通过对新疆南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乡村中的维吾尔族农民和汉族农民在生产中的交往，分析利益对族

际关系的影响。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区域，维吾尔族和汉族是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分别占到全疆人口的 46.1%和 39.2%

（2008 年）。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三地区是全疆维吾尔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2008 年，三地区共有 793.96
万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 88.6%，汉族人口占 10.2%。南疆的汉族人口多居住在城镇和兵团辖区，生活在乡

村的人很少。②2010 年 1 月，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南疆维吾尔族聚居乡村的汉族居民”，笔者与课

题组成员③在阿克苏、喀什、和田 3 个地区 11 个县 11 个乡的 12 个村对汉族居民进行调查，其中一个重要的

调查内容就是乡村中的维汉关系。本文涉及的汉族农民，包括在三地区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常住人口（有当

地户口）和流动人口（大多数户口在内地）。常住的汉族农民有同族聚居的，也有与维吾尔族村民混居的，基本

都为近五十多年中先后从内地农村迁移来的人及他们的子辈、孙辈。流动人口中有多年在南疆生活的，也有

短期流动的。
维汉农民在生产上的交往，发生在包地、用水、雇工、技术学习等方面。

一、包 地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我国全部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在乡村中，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有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等形式的国有土地。对于

农业生产来说，有耕地和非耕地之分，非耕地可以转化为耕地。
目前，南疆农村的耕地基本被分为两类：合同地与商品地。合同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集体所有、

农民家庭使用的耕地，是通过土地承包合同明确固定下来由农民自己经营的土地，有些地方也称“户口地”，
意为有户口的人才能享有的土地。根据我国的土地承包制政策，乡村土地进行过两轮承包。1984 年，中央提

出土地承包期 15 年不变。1997 年，中央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期再延长到 30 年不变，④并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

① 参见［英］Rupert Brown 著，胡鑫、庆小飞译.群体过程［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160~163.
② 据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在南疆三地区 288 个乡中，15％的乡汉族人口为 0，15％的乡汉族人口不

到 10 人，35.8％的乡汉族人口从 101 人到 1000 人，有千人以上汉族人口的乡仅有 10 个，且只存在于阿克苏

地区和喀什地区。
③ 参加本次调查的除笔者外，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巴哈尔和吐尔文江两位副研究员，杨富强助理研

究员。
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1997］16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

李晓霞·合作与竞争 ———新疆南部维汉农民的生产交往调查

57— —



N
orthw

estern
Journal

of
Ethnology

基础上保持稳定。对符合规定的新增人口的承包地问题，只能通过机动地、开垦的荒地、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

的承包地和土地流转来解决。商品地是指用较高的地价包给农民耕种的土地。南疆农村经常说的“卖地”、“买

地”所涉及的土地，通常就是这类商品地。商品地的归属有两类：一是各乡村的集体土地，其中有实行土地承

包制时村、组集体预留的机动地，也有乡村集体出资开荒开出的土地，包地的费用归集体所有；二是村民个人

的开荒地，它们或者是牧民个人承包的草场，或者是个人开荒后归自己使用的土地，包地的费用归草场主人

或开荒者个人所有。南疆乡村普遍存在商品地。2009 年，巴楚县阿克萨克玛热勒乡有耕地 15.6 万亩，其中合

同地 5.1 万亩，商品地 10 万多亩，包地费根据土地的灌溉水和土质情况定价，有每亩 400 元、500 元的，也有

每亩 80 元、100 元的，还有每亩 20 元甚至更低的。还少量存在农民承包地流转的现象，即将合同地作为商品

地包出，以在合同地上建蔬菜大棚后转包的情况较多。
由于合同地数量有限，且后来的人可能就没有合同地，汉族农民买商品地耕种的现象较为普遍。2001

年，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乡里利用贷款开垦了 6000 亩荒地（属乡里土地），以每亩 100~150 元的价格

承包。承包者大多是外来的汉族人口，维吾尔族农民大概占到 30%。（据 2001 年笔者调查）据报道，2006 年，

阿瓦提县乌鲁却勒镇阿依塞克汉族村只有 1978 亩地，农民在外面包的地就有 1.4 万亩，基本上每户都在外

面包地。①
在南疆农村，荒地的主人、开荒人、包地人、种地人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有时合而为一，有时分别

为不同人，而且往往是不同民族的人。如巴楚县一汉族农民说：“有汉族人包维族人开的荒地，也有汉族人在

维族的地上开荒。”他们之间在土地上的往来，成为维汉族际交往的内容之一。
沙雅县塔里木乡，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是上世纪 60 年代开发出来的新农业区，土地面积广阔，90

年代以后进行了土地大开发，被开发的荒地基本都是荒漠草场。这些地基本都是当地维吾尔族农民承包的草

场（有草原证、放牧证）。一些草场承包人（即“地主”），多雇用汉族开荒者，采用机械化方式开垦。这些开荒者

不少就是包地人。一些长期大面积地包种土地的人，又分块短期包给其他种地人，或者再转包给其他包地人，

有一包、二包，土地到种地人的手中可能已经过一两次转包了，最后种地的人不少就是近几年从内地来的包

地农民。
在 2010 年的调查中，塔里木乡仓塔木村（汉族村落）的汉族农民普遍在维吾尔族村庄包地。据介绍，4 小

队平均每户有 40 亩左右的合同地，有 3/4 的家庭在外包地，最多的 2 家分别包了 1000 亩。长期包地在当地

称为“买地”，一般为大片承包，预交大额定金，地价也较便宜，因此需要较为雄厚的实力。村民 J 说，2008 年，

他和其他 5 户汉族农民借贷 15 万元，与维吾尔族地老板签了约 1000 亩地的 10 年承包合同，一次性交了 10
万元承包费，这些地的总承包费共为 40 多万元。短期承包的，现在多为一年一签合同。据说过去承包期限较

长，后来因为包地价格增长较快，短期承包有优势，当地县乡政府也要求签短期合同，以维护地主人的利益。
短期承包人中不少是流动人口，没有资金和人际关系支持，每年签包地合同。2009 年，塔里木乡种棉花的汉族

农民 W 对笔者说，他就在乡里到处包地，基本一年一换。当年他种的 200 亩棉花地，本属本乡维吾尔族农民的

草场，十几年前一汉族人包下开荒，他是从汉族包地人手中转包过来的，包地费每亩一年 500 元。W 是二包，包

地费用比第一包地人的费用高出不少。
村里的集体地相对于农民个人的开荒地，数量相对较大，而且价格也可能相对较低，但这种长期合同需

要大量资金支持。苍塔木村治保主任 F，在村里有合同地近 40 亩，还包了邻村集体地 300 亩。2006 年，F 和邻

村定了 10 年的包地合同，承包费每亩一年 250 元，一次性交给村里 5 年多的承包费用共 40 万元。
温宿县托乎拉乡菜队有 137 户，除 1 户维吾尔族、1 户回族外全都是汉族家庭。菜队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

后才成立的，由于没有空地，全队分布于三块租用的土地上，除一块是乡政府买的开荒地外，还有两块是维吾

尔族村落的土地。当时海力瓦甫村的村民举手表决，把村里的机动地包给菜队使用 15 年，租金逐渐上涨。

① 阿瓦提农民外出当上“田老板”［EB/OL］，http：//www.ucatv.com.cn2006－11－01 11:26:48，来源:新疆经

济报。

李晓霞·合作与竞争 ———新疆南部维汉农民的生产交往调查

58— —



N.W.J.E

南疆的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地矛盾突出，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维吾尔族村落或维吾尔族农民愿意把地

包给汉族农民耕种？如果种地有收益，为什么维吾尔族农民自己不种？

沙雅县苍塔木村的 B 买（包）了邻近大队维吾尔族农民的 60 亩地。B 认为，维吾尔族农民卖地是因为他

们善养殖，不善种植，而且这里的商品地主要是在自己的草场上开的，他们顾不过来耕种。也就是说，开荒导

致的局部性耕地扩张需要有人包地耕种。
泽普县赛力乡赛力新村（汉族村落）的 D（60 岁）认为：维吾尔族村落集体经济需要通过承包商品地的形

式进行积累，这也是上级部门的要求，这成为推动村落扩大耕地的动力。商品地多为新开垦的荒地，水土条件

差，投入大，维吾尔族村民不愿耕种。维吾尔族农民义务工较多，他们无暇包种更多的耕地，而汉族农民在出

义务工上较灵活，可以用钱顶替，在农业生产投入方面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D 指出，包地的风险性也是很

大的，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以及管理的好坏都会影响到土地收益。D 说：“包地（种棉花），产量低，一亩好的300
公斤，一般 280 公斤。开支，要雇工拾花，每公斤 1 元，要 300 元；管理费 150 元；承包费、水费 105～170 元；还

有老板的地费。去年棉花市场价每公斤 5 元，亩产 320 公斤共 1600 元，全部开支 1200 元，就落 400 元。包 50
亩地，可以纯收入 2 万元。老板要加强管理督促，定苗、打尖……环节扣死，管好水。种得多，赚得多。去年

（2009 年）价格好些，零八年基本都亏了。金融危机，棉价掉下来，每公斤 3.8 元。”
1996 年 11 月 20 日，莎车县英吾斯塘乡十村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一对汉族农民夫妇和一名河南民工

被民族分裂分子残酷杀害。村里其他汉族农民因此离去。原村党支部书记对调查者说：由于不少汉族农民离

去，村里 400 亩地没有人承包，村里因此直接损失 4 万元。村里在建的村民礼堂、村小学的围墙和大门，都因

没有钱了而停建。①南疆多数村落都没有二三产业支持，商品地是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村集体欢迎有

人来包地，而当时包地的人基本都是汉族农民。在十村，过去一年一亩地 250 元承包费汉族农民抢着干，案件

发生后，每亩 150 元甚至 100 元也没有人干。这些年，维吾尔族地老板才逐渐出现。马戎先生 1997 年曾在喀

什地区调查，他也谈到包地的情况。在莎车县荒地乡，绿洲边缘的一些荒地，因土质差，浇水困难，本地的维吾

尔族农民不愿耕种，大队或村委会就托人到内地（甘肃、四川）招引汉族农民来承包。承包条件比对本地人要

苛刻些，承包金也就成为本地大队、村委会的重要收入来源。②
合同地与商品地的地价及待遇是不同的，由于包种商品地的多为汉族农民，有时包地就表现维汉农民的

一种关系。合同地某种程度表现一种承认和权力，如享受到国家各种惠农政策、不交地费、相对低的水价等。
如果只有商品地，没有合同地，就不能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些后迁入者也希望分到合同地的原因。巴
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十三村党支部书记 M（汉族）说：该村的商品地，80%是汉族农民开的，2004~2005 年

开得最多。十三村是维吾尔族人口占多数的村落（维吾尔族 3600 人，汉族 110 人），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本村没

有汉族固定人口，他们也就没有合同地。合同地只交水费，商品地不仅要交包地的费用，水费也远高于合同

地。合同地的水费每亩 30～45 元，商品地的水费 2008 年是每亩 130 元，2009 年为每亩 115 元。鉴于这里水资

源紧缺是普遍现象，M 说，如果缺水严重，只能先保证合同地的耕种，商品地有的就不能不放弃耕种。对于有着

2000 亩商品地的 M 来说，如果没有水，土地也就没有了收益。汉族农民也普遍承认这样的现实，只能更多地通

过打井的方式来解决水的问题。
由于长期承包的地（即“买地”）多是村集体的机动地，需要各种社会关系或特殊方式才能承包（买）到，有

的汉族农民就因此与维吾尔族村落发生超出经济范围的关系。JS 说，当初他们能够与地老板签成 10 年承包

1000 亩的合同，是因为对方是村委会主任，要几位包地人想办法帮他拉几十张选票以实现村委会选举时连

任村主任的目的。结果该村主任落选，而其弟又是林业局的一个领导，第二年包地之事就中止了，理由是地是

村集体的，地边还立起了“重点公益林”的牌子。由于包地钱还没有退回，他们为此打起了官司。赛力新村的

① 刘汉太 ,都幸福 .为了至高利益 ——— 中国打击“东突”报告［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104.
② 马戎.新疆喀什地区的民族人口分布［J］.西北民族研究,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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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退休前长期当村干部，他说，在维吾尔族大队包集体地需要关系：“村里的承包地，支书说了算，支书在村党

委会上通过一下，包给谁，包几年，大队笔录记入档案就定了。承包费，支书说了也不算，要党委会讨论。一般

签 3 年合同，3 年期满，关系好的想种，继续签合同；如果关系不行，也就不让干了。所以要和支书拉关系。”D
说，因为包地之事，维吾尔族村落的支部书记受贿，×大队的书记连续换了 3 人，后来乡里统一规定承包价。

维汉农民在土地上发生的关系主要是以地（荒地或耕地）换租金的关系，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不论是维

吾尔族农民还是维吾尔族村落，都从汉族农民包地中获得实际的利益。但同时，由于汉族农民善于经营，一些

包地户收益很高，尤其那些“买地”者，以较低的租金获得长期租地的机会，加之大片种植，这样，正常年份的

收益是可观的，也就加大当地维汉农民的收入差距，有可能使一些维吾尔族农民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对维汉

关系有负面影响。同时，双方也有因土地、水资源、农业机械使用、贷款等利益之争而发生矛盾的，尤其是在资

源较为紧张的地区。而且，毋庸讳言，由于汉族农民习惯于从种植业中获得收益，对于开垦荒地，把荒地（或草

场）变为良田的热情较高，客观上加快了土地开发对南疆生态环境的破坏。
2001 年，笔者在拜城县米吉克乡索克力村，就听到村民的一些反映。该村是个农牧兼营村，有农民有牧

民，一般农民有承包的耕地，牧民有承包的草场。该村也是维汉混合村，全村 137 户，有本村户口的汉族农户

19 户，外来包地的 12 户。据村干部说，村里有集体地 2000 亩，包地种的主要是外来的汉族人。当时还在征收

农业税，农产品价格低，种地不挣钱，一些人不愿种地，给村里退地，本地的或外来的汉族农民愿意包地种。汉
族农民还在获得乡村管理者同意后开垦河坝旁的土地，而这里过去是农牧民放牧的草场。由于维吾尔族农民

兼营养殖，家家都有几只牛羊，因此草场的开垦对维吾尔族的影响更大。一位维吾尔族牧民说：“草场不够。希
望能多给一些地，把给汉族人的地买回来，种地、放羊。”1979 年从四川来到这里的 C（汉族）说：“河坝的草场

逐渐被蚕食……以后可能草场越来越小。都是大队批准的，开地的是有点关系的人，汉族人。群众有意见，很

大。”大队有三四千亩地承包出去，每年有十多万的收入。由于大面积转包管理难度较小，收益更稳定，村集体

也愿意考虑这样的方式，这就可能使资金相对不足的本村维吾尔族农民包不上地，相对低廉的租金和明显的

效益又会使未包地的农民羡慕。少数汉族农民为获得商品地，与维吾尔族村落的干部拉关系，双方有权钱交

易的行为等，这都使其中的利益关系变得敏感。

二、用水

在南疆，土地是否能成为耕地，是由水来决定的。塔里木盆地的地貌从外向内依次是山地及山间盆地、河
流及山前冲积和洪积平原、沙漠三种类型，位于山前冲积洪积平原上的绿洲是人类居住生活的主要场所，也

是绿洲农业生产的主要所在。这里有大片适宜耕种的土壤，但是否能够耕种取决于水的供给。南疆降水量少

蒸发量大，可利用的水资源有地表水（主要为河流水）和地下水。这里的河流水源是高山冰雪融水，所以大抵

每年 10 月到次年 3 月气温低，为河流的枯水季节；6、7、8 三个月，河流进入汛期；4、5 月，农业进入春耕阶段，

需要大量用水，却不是河水的丰水期，故春水往往最为紧张。过去对地下水的利用，主要是其自动溢出部分，

即泉水，在南疆较少。
农业用水问题，一是水利灌溉设施的修缮问题，二是水的分配制度问题。能够在族际关系中产生影响的

主要是水的分配。水的分配，涉及两种情况，一是上下游水的分配，二是水在村落内的分配。由于水在南疆属

极紧缺资源，水的分配制度严密，历史上，南疆的密喇布伯克（掌管沟渠灌溉事务）、乡村水利员都是很有威望

和权力的职位。现在，南疆实行的仍是分水制，根据不同区划的耕地情况分配水流量或者控制进水时间。2010
年，为应对不断扩大的旱情，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表示，在塔河干流灌区将全面实施农业用水“配给制”，占用

他人限额内水量的用水单位，必须以当地水费 5 倍至 10 倍的价格作出补偿。①每个乡都有水利委员，每个村

都有管水员，他们分水公平与否，是直接关系用水纠纷的因素之一。

① 塔河干流灌区凭票用水［EB/OL］，天山网 2010 年 4 月 13 日，转载于《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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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少汉族村落是在近几十年新开垦的荒地上建立的，多在水源的下游，在水的分配上处于不利地

位。如何分配水，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倡导民族团结中所面对的重要问题。《泽普县志》中有一段记载表现了

上世纪 80 年代维吾尔族领导在水的分配上起到的作用：“泽普县每个乡场都有汉族村、队，过去为农田用水

常与当地民族社员发生争执。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后，县长赛力·芒苏把此当作影响全县民族团结大局的

重要工作来抓，经常对乡、村的少数民族干部说：汉族农民多在水源下游，大都处在开垦种植较晚的地段上，

薄地多。我们是当地的主体民族，应该多关心照顾他们才对。1984 年春，春旱水少，赛县长听到有个乡的汉族

村有大片麦地滴水未进时，责令水管干部立即给汉族村民放水。过后，赛县长又跑到汉族村查看，等干旱的麦

田普遍浇过春水，才满意地离去。汉族农民感动得齐声称赞县长是各族人民的好县长。1988 年，泽普县被国

务院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①
我们在调查中，也听到一些维吾尔族干部照顾汉族村用水的事。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汉族村落）在塔克

拉玛干沙漠边缘，汉族老干部 S 说：“这里只有这一个汉族大队，一般都照顾汉族大队，宁肯旱了民族大队，不

旱汉族大队。有的民族（人）说（管水的）维族书记‘汉族是你的爸爸、妈妈吗？’”该村村民也说当地县乡政府照

顾汉族大队，给的水较多。
水资源短缺是一种社会事实，各级政府及干部对争水之事很警觉，不争水则被认为是民族团结工作做得

好的表现。在莎车县托木吾斯塘乡，乡领导介绍说：“汉族农民、维吾尔族农民关系很好，经常往来。每次开大

会时，做宣传教育工作，搞好民族团结工作。没有出现过争水、争地的现象。”（据 2000 年调查）

但争水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对于一些种地大户来说。基层政府要求走合法的途径提出用水要求，由

村队组织来解决，而不能以势压人、用钱违规。泽普县赛力新村的 D 说：“有争水的事，某大队就有一个汉

族人曾经为争水被打死的。2000 年以后，争水的事少了。乡里对（地）老板培训，教育说必须搞好团结，不要

争水，有事让乡里协调。有钱了你厉害，欺负人家，你开小车，人家坐毛驴车。如果缺水，找（村）支书，支书

找队长，（就会）给水。现在由队长管水。”
有钱并能够以势压人的地老板毕竟很少，在南疆，人口占少数的汉族农民，在争水问题上多采取忍让、

宽容的态度。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的 NA 说：“与维族为水经常发生矛盾，我们看水，他们要扒口子。主要是

忍让，给他点水，等他走了再闸上。如果矛盾激烈闹到乡上，吃亏的是汉族。汉族干部在维族地方，一般是把

双方叫来，都骂一顿，谁无理多骂。如果坚持对抗，受了伤，上面也不管，还要自己付医疗费，不如让下算

了。乡村都强调民族团结，搞点水也没啥。”
也有的是因为不同的作物对水的需求不同，管水的人没有考虑差异。在阿克苏市托普鲁克乡木日开旦木

村，汉族村民多种菜。“种菜需要水。小队的水就不给种菜的安排，放麦地、棉花的水，不给种菜的水。……放

水，汉族人给水费，只能先让维族，水费一样多，应该平等。你让他，关系就好，如果不让他，就不好。”（据 2001
年调查）

浇水之争本来就是正常之事，不仅在维汉之间，其实在维吾尔族聚居村落也会有类似的事发生，只不过

不存在“民族团结”的问题。在库车县齐满镇莫玛铁热克村，维汉村民小组互相交错，水从在上游的一组（汉族

聚居）经二（维吾尔族聚居）、三、九、四、五、六、七组（维吾尔族聚居）到下游的八组（汉族聚居）。每次浇水，由

一组开始，以下各组都会有代表齐聚在浇水的地方，监督并期盼着，一组浇完轮到二组，依次类推，最后轮到

八组浇水。村民们并没有考虑什么民族因素。
用水紧张时，一般首先考虑合同地，其次考虑商品地。由于普通的汉族包地者往往只是散居在维吾尔族

村落中，部分是流动人口，缺乏社会关系支持，遇到水紧张时，就可能遭遇他认为的不公。在莎车县荒地镇，一

位汉族农民说：2005 年包了 240 亩地，2009 年只种了 50~60 亩。在地里打的机井因水咸，不适合浇地，只能使

用渠水灌溉。在浇水时，与管水、用水的维吾尔族人发生过矛盾。“水管站的人多给钱就放点水，浇水时又被人

偷水。和对方吵架，对方就说，你们的水在口里，不在新疆。”他说自己的户口在内地，来新疆就是为挣钱的，没

① 《泽普县志》，第 314~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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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上钱家也不好回。另一位汉族妇女来自兵团团场，包的是过去维吾尔族农民的抛荒地，为开地、建房、种树

等投入了不少钱，因为缺水，已经三年几乎没有收获。她说：“承包时说水没有问题，乡上答应给三个水，现在

只给一个水。汉族人都没有水，他们要先保证维族人浇够才可以给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少数民族，我们

用一亩水，他们要用三亩水。”
所谓“浇够了维吾尔族农民的地，才轮到汉族农民”之类的事，实际是因为维吾尔族农民种的多是 30 年

承包期的合同地，而来包地的汉族农民种的都是商品地。由于水资源的紧缺，当地政府采取的办法就是先保

合同地，在满足合同地用水需求的前提下，再给商品地水，因此，商品地的水更没有保证。
面对水资源紧张状况，各级政府采取的应对策略，最主要的是节水灌溉和开发地下水。2008 年 12 月 14

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从 2008 年到 2010 年，自治区总计投资 10.37 亿元用于南疆地下水专项开发，到 2010
年，南疆 30%以上的基本农田将要实现井水辅助灌溉。①汉族农民由于对水的渴求程度更高，打井的投入更

大，以此摆脱对地表水的依赖，也同时避免了与维吾尔族村民为水而起的争执。对于深水井（机电井，80 米以

下）的开掘是需要严格的审批手续的，而且投入较高（加上配电设施，要 15 万到 20 万元甚至更高），故有的地

方农民打小井，井深 40 米左右，花费几千到上万元，使用柴油机抽水。即使小井水水质可能不好（矿化物含量

较高），也还可以保苗，或者混合渠水浇灌。据巴楚县某村（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支部书记介绍：全村有小井

20 多口，都为私人投资；有深水井 2 口，主要由国家投入资金。由于 2009 年地表水严重紧缺，当地农业种植

主要使用地下水，一年内地下水位下降了 1 米到 1.5 米，荒漠的胡杨树开始枯死，政府已经禁止打井。
在南疆，水的日益紧缺与耕地面积的扩大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新疆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2007

年，阿克苏、喀什、和田三地区（不包括兵团）年末耕地面积比 2000 年增加了 530.46 千公顷，增长了

14.5%。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也急剧扩大。同时，种植业结构调整（如扩大林果、棉花

种植面积）、多熟制农作物推广等都会增大农业用水量。

目前，南疆塔里木河流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1958 年，国家综考队考察时统计：塔里木盆地生长着

780 万亩的胡杨林，其蓄积量可达 540 万立方米。1979 年，新疆林业航测计算时，胡杨林已减少到 420 万亩，

蓄积量为 218 万立方米，比 1958 年减少了 46％。在历史上，有阿克苏河等六条河流给塔里木河输水，现在只

① 新疆投资 10 亿元开发南疆地下水资源［EB/OL］.新疆日报网.新疆要闻.时间: 2008－12－25 17:17:00.

南疆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的变化

数据来源：《新疆 50 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领导干部手册》。1949 年、1952 年和田地区缺非

农业人口数，两值均为喀什、阿克苏两地区的农业人口数与和田地区人口数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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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阿克苏河等三条河正常输水，另外三条河流不再流入塔河。塔河在上世纪 60 年代年均总水量 52 亿立方

米，到 90 年代减少到 40 亿立方米，其原因是大量的新开垦荒地用水。①
在水资源匮乏的南疆，对水的利用甚至是争夺，成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自

然的生态环境、人的生活质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安定等，都和水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在南疆，

水的问题实际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水紧缺为什么会在这些年越来越严重？有一种推导的模式被不

少人认可，即：荒漠化←水紧缺←耕地增多←大量开荒←汉族人增加。也就是说，水资源日益紧缺，尤其是塔

里木河下游区域的生态不断恶化，被归结为汉族人（包括兵团）开荒的结果。这甚至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

用，成为“排汉”的理由之一。汉族人农耕生产的传统以及对农耕收益的追求，产生的影响毋庸讳言，但同时，

由于土地的收益较大，开荒并非只是汉族人的专利，正如前文所言，开垦的荒地或草场多数属当地村集体或

维吾尔族农牧民的。②而汉族人被更多地诟病，其原因：一是汉族农民更偏好种植业生产；二是在新开垦的土

地上包地的汉族人更多（但地的主人一般不是汉族人）；三是少数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内地企业或老板的大规

模开发行为往往更引人注目；四是民族分裂分子以此为借口进行鼓噪，企图使南疆维汉农民的关系变成为生

存竞争、利益争夺的关系，刺激民族意识上升。另一方面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发展模式一味追求产量产值、
GDP 等，漠视自然生态的变化，是不可持续的。

三、雇工

由于大片承包商品地，也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在农忙季节需要大量的人工，所以承包商品地的

人基本都要雇工。上世纪 80、90 年代，汉族农民一般都雇佣本族人，多为从内地农村来的亲属或同乡，③现在

雇佣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已是很普遍的现象。据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英也尔村 （汉族村落） 村支书 C
说：这里以前基本雇汉族工。由于汉族工经常也自己包地种，2002 年以后，莎车等地出现维吾尔族农民打工

的，先从拾花开始，该乡就有外面的 1.7 万人来拾花。
雇工包括两种，一种是长期工（也被称为“长工”），一种是短期工（零工）。长期工在农作物生长期间负责

田间管理，连续雇佣半年多的时间；短期工一般在农忙时节受雇佣，如采摘棉花（每年 2～3 个月）、采摘果实、
水稻插秧等。2009 年，英也尔村村民们共雇了 160 人管地，1321 人拾花。管地人的雇佣时间从 3 月春播开始，

到 9 月拾花为止，负责对棉田进行田间管理。一般雇的都是夫妻俩，住在雇主的家或由雇主提供的地头的房

子里，自己做饭。受雇的大多是维吾尔族农民，多数为连续几年都来打工。村支书 C 种了 180 亩棉花，雇了莎

车县一对维吾尔族夫妇管地，已经连续雇了两年。拾花的时间从 9 月到 11 月，拾花人绝大多数也是维吾尔族

农民。
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由于那里距离内地更远，可雇到的内地汉族农民较少，而且一部分汉族流动人口在

打了几年工，有了一定积蓄后，就开始自己包地，自己当“老板”，所以维吾尔族雇工在这里非常普遍。洛浦县

伊斯勒格墩村汉族农民种红枣很有名，忙不过来时就在附近村落雇小工。汉族枣农 LC 说：“去年（2009 年）收

枣找了四个维吾尔族农民，三四天就收完了。给树追肥，上羊粪，自己拉不动，就找维吾尔族农民拉。剪枝属技

术活，一般自己干。”
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农村打工者中，维、汉人均有，常常一家既雇内地的汉族工，又雇本地的维吾尔族工，

但汉族工与维吾尔族工不一定共同劳动。据沙雅县塔里木乡派出所介绍，拾花季节，两个汉族村中维吾尔族

① 孤岛《107 亿拯救塔里木河》，新丝路文化频道文化专题。
② 兵团的问题不是本文所涉及的，故不述。
③ 承包了成百上千亩土地的汉族“老板”，“由于习惯势力和传统的影响，他们大都不愿在当地雇佣少

数民族农民，而凭借同乡、亲友关系从内地招人来疆。”茆永福、曹红.维吾尔农村社区中汉族村落与农户研究

［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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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花人有 200 人左右。汉族拾花人多来自四川、河南、甘肃。在苍塔木村，J 家 2009 年包了 140 亩地，雇了两

个本地的维吾尔人在 4～8 月管地，拾花季雇了 12 个河南人。巴楚县的 M 包了 2000 亩地种棉花，“固定住下

来的（打工）人有大小百十来口，拾棉花的更多。请的工多数都是维族，本村的有十几户，从莎车县外来的有

11 户。汉族有 3 户，四川人，户口在内地。”
南疆农村普遍存在土地资源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的现象，这是维吾尔族打工者大量出现的前提。

截至 2010 年底，全疆拥有农业富余劳动力 219.74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 83.77%，主要集中在喀什、和田、阿

克苏、伊犁等地州。①喀什地区农村劳动力 90.6 万人，其中富余劳动力 57.5 万人。②雇工大量出现，作为农村

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一种方式，得到政府的提倡和支持，以此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这也成为提高农民

收入的重要手段。
在南疆，维吾尔族雇工的出现，使农村的用工紧张问题得到缓解，也使用工价格降了下来。温宿县托乎

拉乡稻泉农场的 S 说，当地人插秧，一亩 110 元，都是从本乡里请的。过去只有汉族工，后来维吾尔族农民

出来打工后，就把价格拉下来了，要不然种稻的成本会更高。巴楚县的 M 认为，汉族工要求高是这里不易

招上汉族拾花工的原因：“摘棉花，来的都是维族，汉族工请不上。汉族工要求高，嫌我们的条件差。”雇佣

本地维吾尔族人，找人方便，也减少了安排食宿的麻烦。莎车县荒地镇的 H 平常雇 5 人管地，忙的时候雇

10 多人，“雇本地人，就是本村的维吾尔族。内地人拖儿带女的，不好住，这里也没有。”正是由于这样一些

原因，在南疆农村打工市场，维吾尔族农工在逐渐替代汉族农工。有时能雇上工也是一种资源和能力。策勒

县策勒乡托万托格拉克村的 T（63 岁）说：“我们和维族的关系还可以，忙时，别人雇不上人，我们可以找

到，哪怕是工钱高点。”
打工主要投入的是个人的技术和体力，获取工资收入。巴楚县英也尔村的 C 介绍，长期工按生产年份给

工资，按管理的土地亩数计算，一亩地一个管理期（3~9 月）100~120 元，有滴灌的棉田 100 元，无滴灌的棉田

劳动量较大，为 120 元。C 说，一般中等收入的拾花人在 3 个月的拾花期可拾花 4 吨，2009 年的拾花价格每

公斤 1~1.2 元。温宿县稻泉农场插秧费用每亩 85～100 元，一天一个人能插秧六七分地，即每日能挣 50~70
元。叶城县园艺场主要种苹果，苹果成熟后雇小工摘果、装卸，费用一天 30～50 元，管一顿中午饭。小工晚上

收工时还能装些落地果回家吃。
雇主要解决雇工的住宿和饮食问题。由于饮食的禁忌，汉族雇主家为维吾尔族打工者提供餐食的很

少，多为打工者自己买食品原料制作，或雇主购买清真食品（多为打零工者）。雇工有的住在地头，也有与雇

主同住的。巴楚县的 M（在维汉混居村）雇有百十来口人，要安排管地人的住宿。M 说：“管地的，外来的人

住我的房子，本村的有的也住我的房子。房子就在地头上，有四五十间，一间二三十平方米，一户住一间。”
在英也尔村，村支书 C 说，他雇的打工者就住在自家的院子里，如果自己家要做猪肉吃，尽量避开维吾尔

族打工人。
雇工与雇主之间的交往因人而异，主要还是取决于双方语言交流的能力。不通维吾尔语但雇佣维吾尔族

农民的现象，在汉族聚居村落较普遍。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汉族村落），不少村民不通维吾尔语，据介绍能用

维吾尔语交流的有 10 个人，近一半的人能说上几句。一些来打工的维吾尔族农民也能听懂一些汉语，尤其是

离本村最近的维吾尔族村落（二大队），能说汉语的维吾尔族农民相对较多。他们之间的交往多为事务性的，

所以对语言能力的要求不是太高。
交往与交流是不同的，交往不一定能产生交流的结果。2003 年 W 从四川来到沙雅县塔里木乡包地种棉

花，2009 年包了 200 亩地，在拾花季，他雇了 20 名甘肃来的拾花工，又雇了住在附近的 2 户维吾尔族农民 5

① 未来五年，新疆致力千万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EB/OL］.http：//www.tianshannet.com. 天山网

2011 年 2 月 12 日 09:13:11.
② 中共喀什地委、喀什行署. 采取有力措施，坚定不移推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富民工程［EB/

OL］.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2009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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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5 人中只有一个维吾尔族男子懂汉语，由他与雇主联系。笔者在调查时，见到这位男子的父亲，背着装满

棉花的袋子来交棉花，基本没有语言上的交流。维汉拾花工在不同的地片上拾花。汉族拾花工由雇主安排住

宿、提供饮食，维吾尔族拾花工则回家住宿，吃饭也由自己解决。两族雇工之间也几乎没有交流。
交往是交流的开始，没有交往，交流也无从实现。共同的语言是交流的基本条件，但并不是唯一的条件。

几年前，伊斯勒格墩村的一位汉族小伙子娶了邻村的维吾尔族姑娘，起因于这个维吾尔族姑娘给小伙子家拾

花。当时该女子汉语不好，男子也不太会维吾尔语，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个年轻人的情感交流。这对夫妻后来住

在村里，孩子已经四五岁了。
汉族老板雇佣维吾尔族打工者，这是一个双向选择，双方各有所需，各有付出，达到各自的目的。
雇工选择老板，待人好的老板，就会有相对固定的雇工。泽普县赛力新村 60 岁的 D 说：“我请的都是当

地的维吾尔族。我的维语也不行，但不能亏待他们（维吾尔族打工者）。我用 1 年的，就年年都来，他们知道这

个老板好了再来干。七大队的 ABDK 给我当小工，连续干了 5 年，汉族话也学会了。”
巴楚县的 M，自 1993 年起雇佣了本村的维吾尔族男子 KDSW 开拖拉机，已经持续了 16 年，现在 KDSW

的年龄已四十七八岁。M 说：“1993 年时每月给他工资 300 元，以后逐年增加。2003 年开始，1 年给他 1 万元

工资。他家的 3 个孩子我都帮着。儿子大学毕业了，在本乡当老师。当初他在巴楚县上学时，我帮付了部分学

费。小丫头上高中，还没毕业，我给生活费。她成绩好，不要学费，每月交学校 180 元生活费。今年没让他开车，

当我的管家，主要管电、水，请工。他帮我管地里的事。”长期的合作，使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雇和被雇

的关系，而有更多的情感因素，双方相互信任、依赖、支持。
和田市古江巴格乡七大队就 2 家汉族农民，Y 家和他哥哥家。Y 在村里生活 20 多年了，是当地有名的种

菜大户。种菜的农户多了，他开始种树种花，雇的工都是当地维吾尔族。Y 说：“种蔬菜是个细活，我雇的我们

周围的老乡，一个月工资 1500 元。他们基本上是常年工作的，12 个月都来。最长的有干到 20 年的，全是维吾

尔族，男的 6 人，女的 5 人。每天 10 点半上班，中午 2 点下班；下午 4 点到 7 点，夏天时间长一点。一般是回家

吃饭。冬季是最忙的，帮忙的人也多，周围几个乡的都有。搞绿化的（种树种花）也有 20~30 人在这里干活。临

时工一天男 50 元，女 30 元。每一年我的雇工费在 15～16 万元。”作为雇主，他不仅提供了打工的机会，同时

也以谦和的态度和乐于助人的行为，与维吾尔族村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一些汉族村落，接受维吾尔族农民来打工，技术上给维吾尔族农户以支持，这作为和睦民族关系或者

加强民族团结的一种方式，被有意识地提出并执行，也成为乡村干部的一项工作业绩。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

（汉族聚居村）的村支部书记 C 说：“民族同志来打工，我们工价也给得高，吃的随他们，每天 30 元。特别是今

年结对子，劳动力缺乏，人少地多，民族同志红枣管理技术不行。我在县里大会上提出，我们队和民族大队结

对子，100 户或 120 户，本着互相尊重原则，优惠给他们提供红枣苗子，他们来打小工，剪枝、育苗，按时给钱。
这事我们已经做了。我的联户人，有事打个电话就来。在技术上、资金上、管理上相互帮助，民族的劳动力，汉

族的技术和管理。我们村劳动力缺乏，每年村里有 100 多万的工钱支出去。今年劳务创收，策勒、洛浦的都来

挣钱。我提出，与其让他们来找，不如找附近的人，村里安排就好做了。”C 支书也说了组织上安排的用工，会

存在一些其他干扰的事：“我们用工太困难了，拖拉机开过去拉人，说好 6 点钟，结果过了好长时间。大队长、
书记说有事干活，不能去。”可见，在不同民族间用工有了政治意义，可能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雇主或被雇

者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南疆乡镇干部还普遍提倡让维吾尔族农民到汉族农民的大棚、果园里打工，让汉

族农民传授种植技术。
在汉族村落，对维吾尔族雇工要进行管理。C 支书说：来村里打工的，要统一办暂住证。每周二村民大会，

要求他们也参加。上面下发的文件有汉文的，也有维吾尔文的，请有文化的务工人员传达，也有宣讲团来宣讲

的。村委会也维护打工人的利益，进行民事调解。2009 年，没有发生一起雇主和雇工打架的事。
如上所言，维吾尔族雇工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于雇工来源的稳定和方便，用工价格下降，这对雇主、雇

工均有利。同时，雇主市场也在发生变化，维吾尔族包地者增多，雇工可以有所选择。虽然市场是以利益需求

为原则，但在南疆，维汉关系会影响到用工市场的变化（如下文 D 所说的一些“忪人”的话）。用工市场也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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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交往的场域，体现着双方的关系，也是影响其关系的因素。

泽普县赛力新村（汉族聚居村）的 D 说：“从 2000 年后开始了，维族老板一个个噌噌地就出来

了。维族老板给的管理费还便宜，从 3 月到 8 月底，我们一亩地给管地的 150 元，他们是 120 元。”
调查员：“会不会以后汉族老板找工困难呢？”
D：“不会，有人喜欢给汉族人打工，钱给得快，会管理，他们就愿意来干。要是有忪人说，老 D 吃

大肉，不清真，老 D 坏得很，他们就不愿意来干了。”

在南疆农村，被雇佣的人并不是一无所有，或者低人一等。这些出来打工的人也有自己的承包地，在家乡

附近劳动，没有脱离自己的生活环境，在人格上并不感到受鄙视。由于打工者对于雇主有选择权，雇主雇工关

系相对较好，调查中没有听说雇主与雇工发生纠纷之事。虽然多数雇主与雇工在生产之外的来往有限，但也

有一些有情感的交往。而且笔者感觉，汉族农民与陌生人交往更多，较多以利益为指向，同时在南疆的社会环

境中，汉族农民的行为也更谦和。维吾尔族农民熟人之间的来往有更多的人情味，当他们认为和你是朋友时，

就很亲切和执着，但这往往是建立在语言交流没有障碍的情境下。在库车县齐满镇莫玛铁热克村，笔者看到

邻县的维吾尔族妇女和他的丈夫专程来看望数月前拾花的汉族女雇主 （有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和一双平和

的眼睛），她们深深地拥抱，使笔者感受到维吾尔族人炽热的情怀和对友情的眷恋。

四、技术学习

最初汉族农民由内地农村到南疆农村，对南疆的自然生态、农业技术等都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维

吾尔族、汉族各有所长，维吾尔族在养殖业、林果业上有其特长，汉族农民在种棉花、种水稻，尤其是种大棚蔬

菜上，优势明显。上世纪 60、70 年代人民公社期间，也搞多种经营，汉族农民的到来带动了农业生产和加工的

多样化。和田市古江巴格乡七大队的 Y 说，1960 年父母带着他们 5 个孩子来到新疆，先是在吐鲁番园艺场，

1963 年调到和田园艺场。“当时和田各公社大队都想找几个汉族来帮着种蔬菜和粮食，我们大队后来还派马

车来接我们，都是希望搞一点经济作物。刚来以后，我们就帮着搞粉条加工，也种蔬菜。”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新作物品种不断出现，新技术不断推广，传统的农业生产技

能经常面临着被更新的要求。汉族农民得益于语言优势，可以利用各种媒介获得新知识和新信息，同时他们

通过亲属、同乡、同学等关系和内地省区、本乡本村之外的社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更易获得各种成功经验和

市场信息，他们往往更先掌握新技能，更新生产模式。因此，新技术、新品种的扩散常常采用汉族农民先做成

功，维吾尔族农民继而效仿的方式，或者汉族农民向维吾尔族农民传授的方式，后者一般也是地方政府提倡

和支持的结果。当然，一些传统技能，因其更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汉族农民也需要向维吾尔族农民学习。
位于和田市城郊的古江巴格乡近年大棚蔬菜发展很快。该乡总耕地面积 5080 亩，人均耕地不足 0.4 亩。

1988 年，由内地迁移过来的 10 多户汉族菜农，开始尝试大棚种植，后逐渐形成了以汉族菜农为主的三个蔬

菜基地。1999 年，乡政府与山东寿光三元村结为帮扶对子，三元村为该乡免费培训蔬菜技术骨干，提供低廉

农资，发展设施农业。地委、市委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维吾尔族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 2000 年

起，该乡每年以新建 200 多座大棚的速度发展，到 2007 年底，全乡有大棚 2550 座（其中汉族菜农 1250 座，维

吾尔族菜农 1300 座），拱棚 1000 座，蔬菜销售占和田市市场销售份额的 35%，占年人均纯收入的 40%。古江

巴格乡政府给种大棚的 4 个村安排 1 名技术员（汉族农民），专职指导农民种植蔬菜，并录为干部使用。
基层干部因大棚种植效益高而积极推广，有些地方更把推广思路延伸到了维汉农民的互助互惠上，与民

族团结结合起来。轮台县阿克萨来乡人多地少，乡政府提出了发展大棚蔬菜产业的思路，但由于技术方面的

原因，少数民族农民积极性始终不高。从 2008 年开始，乡里组织汉族种植户与维吾尔族农民结成对子，让汉

族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维吾尔族种植户每月到汉族种植户家中帮助务农 5~7 天，现场学习技术。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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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助活动有效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蔬菜大棚被称为“民族团结大棚”。到 2009 年 5 月，全乡共结

“合作对子”25 对，有民汉兄弟 46 人。①
对于乡村管理者请汉族农民种蔬菜等做法，许多人开始并不理解，甚至很有意见。喀什市瓦甫农场的场

长（维吾尔族）说：“说实话，前几年，当地农民因为地给外人承包，有人提意见。去年建当地大棚（维吾尔族农

民种）后，有人就说骂错了，应该请汉人。我们说，维族、汉族等等，所有动物都是胡达创造的，他们能干，你们

为什么不干？有农民说原来一亩地换几塔合粮食，现在是 2 万元钱。去年场里要求领导带头种，今年农民自己

要求种。”（2000 年调查）由于大棚种植投入大、劳动重、技术要求高，一些乡村在维吾尔族农民中推广大棚种

植仍然有较大困难。
维吾尔族农民也主动学习汉族农民的种植经验。温宿县托乎拉乡菜队的 X 夫妇说：汉族、维族都有菜

地，你种啥菜他们就种啥，你批发菜，他们也批发。种水稻，这里以前是撒播稻种，我们来后开始插秧，现在都

插秧了。我们开了好多荒地，头年种不交钱，种几年地熟了，维族小队就收走了，我们就再去开荒。我们的稻田

埂子抹得光光的，公社书记让他们来学。现在种稻，埂子用薄膜包起来，不漏水、不长草，都是学的。在莎车县

英吾斯塘乡十村，一位在该村落户十多年的四川籍农民说：这里是和江南一样好的地方，地里种啥成啥，插一

根筷子都能发出芽来。但原来的耕作方法落后，“就像他们原来种水稻，直接将种子撒到地里，再加上后期田

间管理跟不上，亩产水稻只有 100 公斤。后来，我们教他们先育秧，再向大田插秧的耕作办法，产量每亩达到

1000 公斤，是原产量的十倍。”②
泽普县赛力新村（汉族聚居村）老村干部 D 认为，汉族村落在生产上有带头示范作用：“汉族队有带动作

用，内地的亲戚朋友多，把内地的先进东西学回来，带动本地发展。（过去）汉族队种树插个杨树苗，现在民族

同志插得好。（汉族队先）种西瓜，现在他们种。”
一些汉族乡村干部也认为汉族农民比较自私，不愿给别人传授技术。温宿县托乎拉乡菜队的队长（汉族）

说：“汉族菜农，把门关得紧紧的，生怕技术让别人学去。我们常动员互相学习，但汉族菜农比较自私。”
汉族农民也在向维吾尔族农民学习技术。喀什市瓦甫农场（也称农业综合开发区）场长（维吾尔族）介绍：

“当地农民（指维吾尔族农民）主动学技术，搞大棚，虚心向汉族学习，也给汉族农民传授种瓜等技术，解决节

水问题。”在家庭养殖、林果种植等方面，汉族农民也多向维吾尔族农民请教。巴楚县英也尔村（汉族村落）村

民 K 的核桃种不活，他很烦恼：“种核桃两三年了，乡上安排种的，村民不愿种，一到冬天就冻死了，来年再

种，冬天又冻死了。种了两三年也没见名堂。维族人核桃树种得好，种得活，我们可能没技术。问他们怎么做，

说树 1 米多高树枝是空的，要剪掉，包上，但我做了树就是死。又问一维族人，说要浇水，结了冰后就冻不死

树。也这样做了，不知来年开春后是否活着。”
传统的经验与文化有关。维吾尔族农民对于南疆自然生态的文化适应，是汉族农民所无法比拟的，他们

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适应的过程。当汉族农民引进新的技术、品种在当地被认为是成功的后，又被

维吾尔族农民所学习。

五、讨 论

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和汉族农民的生产交往是多样的。维吾尔族农民在人力、乡土关系、资源（土地和水

等）等方面占有相对优势，汉族农民在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占有相对优势。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资源合理交

换可以使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这种交换也是一种合作形式，如果能实现互惠互利，利益共享，如谢里夫的理

论指出的，群际间可能取得积极的共同结果。可以说，维汉农民的生产交往主要是一种合作关系，包括土地的

① 周庆云,张闻春.民汉合作“情暖温棚”［EB/OL］.新闻来源：新疆新闻网,2009-05-04 17:12.
② 刘汉太, 都幸福. 为了至高利益 ———中国打击“东突”报告 ［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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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劳动力的使用、生产技术的学习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益，生产交往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交往，但同时

也存在由资源竞争引发的利益冲突，有时甚至很突出。不可逆转的矛盾将会导致持续性的冲突。以下笔者以

南疆农村维汉关系为例子，对于利益对族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一些讨论。
（1）对资源的竞争与资源短缺有关，应将资源竞争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内

在南疆农村，利益冲突中表现最明显的是对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需求，不少人把资源紧缺和资源竞争加

剧归结于汉族人的大量进入造成的对资源的争夺。实际上，资源在不同的时代表现是不同的，被有效利用并

让人获得收益才能体现资源的价值。几年前，农业生产还负担重，农副产品价格低，种地不获益，当地维吾尔

族农民不愿多种地，汉族农民凭借规模化种植及管理和投入的高效获得土地收益。近几年，随着种植业的收

益提高，土地使用与利益占有的联系日益密切。
汉族移民的进入并不必然造成资源短缺与竞争。上世纪 60、70 年代曾经有过国家组织的和自发的大规

模的移民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和政府承担了很多安置责任，移民多集中安置、开荒生产，对

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到 70 年代后期，国家组织的迁移人员大多数又回去了。因此，当时

的移民行为对维汉关系的负面影响很有限。倒是当地维吾尔族干部群众对汉族居民的热心帮助，汉族居民后

来的示范作用与回报心理，促进了维汉关系的正向发展。
上世纪 90 年代后，一些地方曾有较大规模的开荒行为，耕地数量的增多必然带来水资源的紧缺。而开荒

者及种地者，有本地常住的、外来流动的汉族人，也有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另一方面，随着汉族农民的进入，

新技术（如节水灌溉）被更快地推广，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水地矛盾并没有被明显激化。
可见，如果在资源利用上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结果，而能实现共享、分享，就可以使利益竞争转化成利益

共享。这是建立在对自然有节制地科学地利用之上的，也就是说要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开发和利用自

然资源。如：对地下水的科学开发可以缓解水短缺的矛盾；节水灌溉可以使有限的水资源灌溉更多的耕地；提

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就使土地资源被更有效地利用，等等。这一切都应该是在尊重自然规律、节制人类

行为、保证可持续利用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土地和水的利用有一个临界点，人口的发展也有临界点，临

界点可能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上移，但上移不可能是无限的。在临界点之内，人们或可以实现利益共享或

分享。如果资源短缺的矛盾被激化，对资源的争夺就会导致社会的不宁。如果资源的占用与族群分界重叠，资

源利用上的矛盾就肯定会转化为族际之间的冲突。在南疆，要避免过度开发，制止掠夺性开发，如果对这里的

生态环境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占当地人口绝大多数的维吾尔族肯定首蒙其害，维汉关系的激化也会成为必

然。因此，在南疆进行大规模水土开发或移民，要慎而又慎。
（2）保证竞争的公平性，避免利益冲突显化恶化

即使可以达到利益共享的结果，在市场体制下，竞争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竞争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但
要保证竞争的公平性，使竞争合法合理，才可能使利益分配的结果被接受。竞争的公平性，取决于规则的公平

和操作程序的公正公开。当资源转化成收益的可能性增大时，对资源的竞争就会增强，获得资源就意味着获

得收益，资源获得的程序就很重要。南疆农村的一些汉族居民，凭借资金相对较多，为获取包地权或为打井、
分水，向维吾尔族乡村干部行贿，这不仅影响了干群关系，也影响了族际关系。当然，维吾尔族干部农民之间

也有类似的问题，但这并不构成族际交往中的问题。在南疆，完全借助市场来处理竞争关系是不行的，需要政

府的协调与政策的支持。
（3）尊重选择自由，还是强调利益共享

对于什么是利益，人们常常是没有共识的，而且这个问题还受到族群文化的影响。以大棚种植为例。大棚种

植作为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产出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方式，在南疆农村被大力推广，但维吾尔族农民愿意接受

并能种好的并不多。在和田市，有维吾尔族农民说，有了大棚就得天天守在大棚里照料它，“种大棚要跟着大棚

走”，自己还想做些其他的事，不愿被大棚拴在地里。大棚蔬菜，汉族农民一年种三季，维吾尔族农民许多只种一

季，后者还要养牲畜、种麦、织毯、挖售玉石等。与汉族人相比，维吾尔族人性格中有更多的随性、自在而不愿被

束缚的特点，维吾尔族农民们更愿意过一种相对闲散和自由的生活，不欣赏规律刻板的作息、严谨节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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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许多维吾尔族农民生活并不富裕，却有更多的幸福感。在目前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现实社会，这种生活

方式就可能导致收入上的差异。维吾尔族农民也知道大棚种植有较高收益，但往往被动地被地方政府推着去种

大棚。汉族农民虽然数量少，却是大棚种植的主力，如果维吾尔族农民不愿种大棚，汉族农民就会去种植并由此

获得推广大棚种植过程中的政策性支持（如建棚时获得低息或无息贷款，村民义务工等）。对价值和利益的看法

与追求存在文化差异，但以一个标准———物质利益来衡量结果时，政府好心推广、汉族农民热心传授的技术并

不能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利益共享，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或者让人认为外来的汉族人得到了好处。
可见，即使是经济利益，也与文化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经济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时，文化

多样性保护往往就沦为一种形式。但如果以文化特点为托词而在利益竞争面前退却，又可能形成“相对剥夺”
甚至“绝对剥夺”的事实，其结果将是族际冲突。因此，利益共享需要考虑文化的因素，又不能以保护文化为由

拒绝发展。应消除竞争中的不利因素（如学习通用语言、掌握技术技能等），避免资源获取、利益分配以族群文

化为分界。在技术推广上还应尊重个体和群体的选择，给他们一个认知或适应技术的过程，不能以一项技术

在某个群体中行之有效为理由就在另一个群体中强力推广。
（4）避免族群关系中地位概念化的倾向

双方的合作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地位和作用的均等，一般会有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强势一方较为主动，弱

势一方较为被动。人际关系不是单线的，而是复线的，构成复杂的网络。若以人际关系替代族际关系，就更要注

意概念陷阱（或者是类别陷阱）。一个汉族农民可能是租用维吾尔族村落土地的包地人（老板），同时又雇佣维吾

尔族农民管地、打工；同样，一个维吾尔族农民可能把自己的土地转包出去，自己又出去给汉族农民打工。面对

类似这样的关系，片面地说谁在关系中处于强或弱的位置，都是不妥的。当我们以个人行为描述族群行为时，就

更应警惕这种概念化倾向。政府在政策支持中应多倡导个体关系而不是族群关系，注重个体权益的保护而不用

族群之名压制个体，给个人更多的选择自由，使族际分界在经济行为中淡化。（本文英文摘要见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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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in Amity with Various Rong Tribes in the West and
Pacifying the Yi and Yue Tribes in the South: Exploring Zhuge

Liang’s Thoughts of Ethnic Policies
Tang Jianbing

Abstract: Being in amity with various Rong tribes in the west and pacifying the Yi and Yue tribes in the south is
Zhuge Liang’s thoughts of ethnic policies, among which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is the core. His thoughts were most
demonstrated in the national policies of the Kingdom of Shuhan. For minorities in Nam Trung, he insists that psycho－
logical warfare is the best tactic and the measures he took include: making adjustments on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o weaken the power and influence of the local large families and kings of Yi, carrying out the communi－
cation system between Yi-Han officials to strengthen the administration of Nam Trung,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ropagation of advanced economy & culture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Nam Trung’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ad－
ministrating according to the customs to win over various minorities there, and so on. Military suppression and consoli－
dation measures are used simultaneously for the minorities in the west and northwest. Zhuge’s enlightened ethnic ide－
ology and practical ethnic polic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are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huhan regime. We can borrow some ideas from his policy of appeasement to handle some contemporary ethnic affairs.
Key words: Zhuge Liang; Nam Trung; be in amity with various Rong tribes in the west; pacify the Yi and Yue
tribes in the south（see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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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丑闻之中。这个丑闻是，尽管文化因此被视为自主的、自我生成的（sui generis），但它们从

来便处于由文化他者组成的更大范围的历史场域之中，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彼此参照的过

程中形成的。从历史角度看，文化是相互依存的，但它们被视为自主的。”①他的讲座反思了

18 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对“文化他者组成的更大范围的历史场域”漠不关心的缘由，提出了将

整体视作局部的观点，对小规模社会如何将自身纳入一个地区性的体系及大规模的社会如

何从小规模社会汲取养分的历史进行了精彩的解说。这让人想到很多。社会科学曾因将自身

局限于“社会”内，对于规模不一的社会或文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关注不够，也曾因将

“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作是近代的产物，而将“传统”等同于“社会的封闭性”。
萨林斯的这一讲座有将我们从社会科学的传统与“后现代”中解放出来的功效，但我并

不认为他的论说是完美的。
在我看来，在“超社会”或“跨文化”中，人文世界也有过其他依赖性。涂尔干之类的社会

学家早已指出，我们有过对超人、超自然的力量的依赖性，而大批狩猎—采集人（hunters and
gatherers）的民族志研究又替我们揭示出，在漫长的人类史中，人曾如何地依赖于大自然。于

是我想，所谓“超社会体系”或“秩序的跨文化政治”，实包含几类：

1． 作为其他社会或文化之一部分或涵盖其他社会或文化的社会或文化体系；

2． 作为“世界宗教”一部分或涵盖“世界宗教”的社会或文化体系；

3． 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或涵盖自然界的社会或文化体系。

那些能涵盖其他社会或文化、涵盖“世界宗教”及自然界的社会，是“超社会体系”的高级

形态，这些形态以其庞大为特征，时而有“帝国”的面貌，时而有“文明天下”的面貌，时而延续

了狩猎—采集人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时而沦为人类中心论的牺牲品，内涵至为复杂。研究

这类“超社会体系”，不是为了复兴它们，而是为了使我们对自己的时代（有限社会与无限世

界相互矛盾的时代）有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对概念的思考，听起来像是文字游戏，其实不然。这一论述毕竟是针对社会科学的“中国

社会”概念展开的，它与“我们的社会”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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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du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Uygurand Han Peasants in South Xinjiang

Li Xiaoxia
Abstract: By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Uygur and Han peasants in such aspects as land con－
tracting; water usage, labor recruitment and technology learning, this paper showed the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m and discussed the effect that various interests made on ethnic relations.
Key words: South Xinjiang;Uygur and Han peasants;productive interaction（See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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